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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检测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空气质量检测仪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贮存和标志。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传感器法对环境空气 PM2.5、PM10、SO2、NO2、O3、CO和 TVOC等污

染物浓度检测的检测仪。

本文件适用于空气质量检测仪产品的“山西精品”认证和监管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准确度

输出量约定真值偏离试验装置设定输出值的程度。

3.2 测量误差

试验装置的绝对误差与输出量约定真值之比。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

4.1.1 设备应有产品铭牌，应标有设备的名称、型号、出厂年月、编号、生产厂名称和商

标、供电电压、工作温度、工作湿度、测量对象、测量范围等信息。

4.1.2 设备外观应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各零部件应连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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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功能

4.2.1 显示功能

设备应具有显示功能，能通过 APP或Web端显示数据参数。

4.2.2 远程管理

设备应具有远程管理功能，能够远程提取设备配置参数、在线升级、断网续传、断电自

启动自恢复、校准数据，并可更新配置信息。

4.2.3 通信功能

设备应采用无线通讯模块、网络接口与上位机通信，通讯方式符合 HJ 212 中的通讯要求。

4.2.4 其他功能

其他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a) 具有看门狗复位功能，防止设备死机。

b) 具有保密功能，通过网络接入时应具备密码保护功能。

c) 传感器可根据用户需求灵活配置。

4.3 性能

一般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一般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要求 检测方法

系统时钟计时误差 ±0.5‰ 5.5.1
防护等级 达到 IP54 5.5.2
后备电池 在外部电源切断后报警并可连续工作 6小时 5.5.3

计量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2 计量性能指标

项目 分析方法 测量范围 性能要求 检测方法

PM2.5 、

PM10检测
光散射 （0~1000）μg/m³

浓度范围：（0~100）μg/m³，测量误差≤±20μg/m³
浓度范围：＞100μg/m³，测量误差≤±20%
平行性要求：≤±10%

5.6

SO2检测 电化学 （0~5）μmol/mol
示值误差：≤±10%FS 重复性：≤5%
零点漂移：≤±10nmol/mol 量程漂移：≤±10%
响应时间：≤60s

5.7

O3检测 电化学 （0~1）μmol/mol
示值误差：≤±10%FS 重复性：≤5%
零点漂移：≤±10nmol/mol 量程漂移：≤±10%
响应时间：≤60s

5.7

NO2检测 电化学 （0~5）μmol/mol 示值误差：≤±10%FS 重复性：≤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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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漂移：≤±10nmol/mol 量程漂移：≤±10%
响应时间：≤60s

CO检测 电化学
（0~20）μmol/mo

l

示值误差：≤±5%FS 重复性：≤5%
零点漂移：≤±0.2μmol/mol 量程漂移：≤±10%
响应时间：≤60s

5.7

TVOC检测 PID （0~10）μmol/mol
示值误差：≤±5%FS 重复性：≤5%
零点漂移：≤±0.1μmol/mol 量程漂移：≤±5%FS
响应时间：≤60s

5.7

4.4 安全

4.4.1 绝缘电阻

在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85%RH条件下，设备电源端子对地或机壳的绝

缘电阻不小于 20MΩ。

4.4.2 绝缘强度

在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85%RH条件下，设备电源相和机壳（接地端）

之间在 1500V（有效值）、50Hz正弦波实验电压下持续 1min，不应出现击穿或飞弧现象。

5 检验方法

5.1 检验环境

5.1.1 检测期间控制温度在 5℃~40℃，湿度 95%以下，大气压 80kPa～106kPa之间。

5.1.2 电源电压 AC220V±10%，50Hz±1%。

5.2 检验设备

5.2.1 气压计：用于测量环境大气压，测量范围 70 kPa～110kPa，允许误差限为±200Pa。

5.2.2 秒表：分度值 0.01s。

5.2.3 温湿度计（用于测量环境温湿度）：

a) 温度测量范围-30℃~50℃，精度：±0.5℃；

b) 湿度测量范围 0%RH~100%RH，精度：±5%RH。

5.2.4 标准颗粒物检测仪：光散射型标准颗粒物检测仪，配备 PM2.5、PM10切割头，测量误

差不超过±5%。

5.2.5 零气发生器：产生零级空气，零气纯度 SO2、NO2、O3＜0.5ppb；CO＜25ppb；总碳

氢＜20ppb。

5.2.6 动态校准仪（含臭氧发生器）：动态配置多种不同浓度的标准气，实现对气态传感

器的单点或多点校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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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标准气体：包括 SO2、NO2、CO和异丁烯标准气体，在 95%置信度条件下，扩展不

确定度不超过 3%（k=2）。

5.2.8 绝缘电阻表：输出电压 500V，准确度级别为 10级。

5.2.9 耐压试验仪：交流电压（0～2000）V，频率为 50Hz，准确度等级优于 5级。

5.3 外观检验

采用目视和手感等进行检验，检验结果符合 4.1要求。

5.4 功能检验

5.4.1 显示功能

按照说明书操作步骤，查看产品在 App或Web客户端显示信息是否全面和正确。

5.4.2 远程管理

通过远端上位机进行设备的远程提取、在线升级、断网续传、校准数据、远程参数的设

置功能，设备工作正常。

5.4.3 通信功能

设备插入 SIM 卡，按照平台地址进行配置，设备应能与平台直接通信，判断无线传输方

式是否正常，是否满足 HJ 212的要求；在断开无线通讯模块（不插 SIM 卡）时，用网线连接

设备，可进行设备的读写和配置，判断设备网络传输是否正常。

按照平台地址进行配置，通过网线将设备与平台网络通信，判断设备网络传输是否正常。

5.4.4 其他功能

其他功能检测通过以下方式：

a) 查看设备原理图确定设备是否在硬件具备看门狗功能，通过软件查看是否启用看门

狗功能。

b) 电脑登陆设备查看设备是否具备密码保护功能。

c) 查看设备硬件判定传感器的灵活配置。

5.5 一般性能检验

5.5.1 系统时钟误差监测

按照说明书根据标准时钟对空气质量检测仪进行对时，在 5.1的检测条件下连续运行 48h，

计算设备时钟走过的时间 Th（秒）和标准时钟走过的时间 Ts（秒），按照公式（1）计算计时

误差Δt，Δt 应满足 4.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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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ℎ−��
��

× 1000‰……………………………………（1）

式中：

Δt——时钟误差，‰；

Th——设备时钟走过的时间；

Ts——标准时钟走过的时间。

5.5.2 防护等级

按照 GB/T 4208对外壳的防护等级进行试验，其试验结果应满足 IP54防护等级要求。

5.5.3 后备电池

对设备电池进行 24h 充电后，断开设备外部电源，上位机应收到断电报警信号，并在电

池供电状态下使设备正常工作时间是否满足 4.2要求。

5.6 颗粒物（PM2.5和 PM10）

5.6.1 测量误差

在 5.1的检测条件下，将待检设备与标准颗粒物检测仪（根据检测项目加装对应的颗粒物

粒径切割头）放入密封实验舱内，同时在试验舱内点燃一根香烟，打开搅拌风扇，观察标准

颗粒物检测仪示值，待数据稳定后，间歇性开启试验舱内空气净化器，使检验环境内颗粒物

浓度缓慢、均匀下降。在此过程中同时记录待检设备与标准颗粒物检测仪读数。选择 6 个同

时段分钟均值数据进行比对（各个数据之间的差值不小于 50μg/m³），测量误差应满足 4.2要

求。

∆z = ��� − ��0…………………………………………………（2）

∆�� = AZi−AZ0
�

……………………………………………………（3）

式中：

∆z——测量误差，%；

���——待测仪器测量值，μg/m³；

��0——标准仪器测量值，μg/m³。

5.6.2 平行性

在同一环境条件下，将三台待检设备的采样口调整至同一高度，进行颗粒物平行性测试。

测试环境大气中的 PM2.5浓度和 PM10浓度，每组样品连续测试 23h±1h，共测试至少 23组样

品；记录每台待测设备每组样品的 PM2.5浓度和 PM10浓度值���，i 为待测设备编号（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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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为检测样品的序号（j=1,2,…n，n≥23），三台待测设备每个样品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为���。当

���＜3μg/m3时，测试结果无效。按公式（4）计算三台待测监测仪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

按公式（5）计算 3台待测监测仪平行性 P，应符合 4.2的要求。

�� = 1
���

�=1
3 ���−��� 2�

2
× 100%………………………………………（4）

式中：

��——3台待检设备第 j 个样品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

���——第 i 台待检设备测量第 j 个样品的 PM2.5浓度和 PM10浓度值，μg/m³；

���——3台待检设备测量第 j 个样品的 PM2.5浓度和 PM10浓度平均值，μg/m³。

� = �=1
� �� 2�

�
× 100%…………………………………………（5）

式中：

P——仪器平行性，%;

n——检测样品数。

5.7 气态污染物（SO2、NO2、CO、O3、TVOC）

5.7.1 示值误差

在 5.1的检测条件下，对仪器进行校准后，分别通入量程约 20%、50%、80%的待测气体

的标准气体，每种浓度气体通入 3次，读取稳定气体值，计算平均值 ��。按公式（6）计算相

对误差，取相对误差绝对值的最大值作为示值误差，应符合 4.2的要求。

∆� = ��−��
�

…………………………………………………（6）

式中：

∆�——示值误差，%FS；

A——3次示值的算数平均值，nmol/mol或μmol/mol；

��——标准气体的浓度，nmol/mol或μmol/mol；

R——满量程，nmol/mol或μmol/mol。

5.7.2 重复性

在 5.1的检测条件下，仪器校准后，分别通入量程的约 80%的待测气体的标准气体，当示

值达到稳定状态后，读取浓度显示值��，连续测量 6次，按公式（7）计算重复性，应符合 4.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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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1
6 (��−��)2�

5
× 100%……………………………………（7）

式中：

�——示值的重复性，%；

��——第 i 次被测仪器显示值，nmol/mol或μmol/mol；

��——6次重复性测量显示值的平均值，nmol/mol或μmol/mol。

5.7.3 响应时间（T90和T10）

为气态污染物传感器通入零点标准气体，待显示稳定后，通入浓度为 80%满量程的标准

气体，读取稳定示值，停止通气。通入零点标准气体至气态污染物传感器数值稳定后，再通

入 80%满量程的标准气体，同时用秒表记录从通入气体瞬时起到气态污染物显示稳定值 90%

的时间。重复测量 3次，取 3次测量值的平均值。该值应满足 4.2要求。

5.7.4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校准零点后，待仪器稳定后，记录仪器显示值AZ0,，通入约为量程 80%的待测气体的标准

气体，读取稳定示值AS0，撤去标准气。连续运行 6h，每间隔 1h测试 1次，同时记录仪器显

示值AZi及ASi。按公式（8）计算零点漂移，取绝对值最大的作为仪器零点漂移；按公式（9）

计算量程漂移，取绝对值最大的△si作为仪器量程漂移，应符合 4.2的要求。

∆�� = AZi−AZ0
�

× 100%…………………………………………（8）

∆�� = (ASi−AZi)−(AS0−AZ0)
�

× 100%………………………………（9）

式中：

∆��——零点漂移，%FS；

∆��——量程漂移，%FS；

�——仪器量程，nmol/mol或μmol/mol。

5.7.5 示值误差

待测气体考察浓度范围：SO2、NO2为（0～5）μmol/mol，O3为（0～1）μmol/mol，CO

为（0～20）μmol/mol，TVOC为（0～10）μmol/mol；扩散式仪器需置于气体模拟仓内；泵吸

式仪器通过管路与模拟仓内部连接；同时模拟仓与标准气体分析系统连接，由后者对模拟仓

内气体浓度定值。模拟仓先后通入几种待测标准气体进行混合，通过搅拌至少 20min 后混合

均匀，分别比对每种气体考察浓度范围 20%、50%、80%附近浓度点，仪器示值稳定后测量结

果为平均值，比对结果在低浓度范围以绝对误差表示，高浓度范围以相对误差表示，分别按

公式（10）、公式（11）计算，低、高浓度范围分别取绝对值最大者作为比对测量测试结果，



T/SXJP ×××—××××

8

应符合 4.2的要求。

δ = �� − ��………………………………………………（10）

δ = ��−��
��

× 100%…………………………………………（11）

式中：

δ——比对测量误差，%；

��——标准仪器小时标准均值，nmol/mol或μmol/mol；

��——被测仪器小时均值，nmol/mol或μmol/mol。

5.8 安全要求检验

5.8.1 绝缘电阻

使用兆欧表测量设备电源端子对地或机壳的绝缘电阻，满足 4.4.1要求。

5.8.2 绝缘强度

设备在 1500V（有效值）、50Hz正弦波实验电压下持续 1min，满足 4.4.2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抽样

全检。

6.2 判定规则

6.2.1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应满足表 3 中出厂检验项目要求。对于用户的要求，型式试验项目可以作为出

厂检验项目。

表 3 设备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检测 4.1 5.3 ○ ○

2

功能检测

显示功能 4.2.1 5.4.1 ○ ○

3 远程管理 4.2.2 5.4.2 ○ ○

4 通信功能 4.2.3 5.4.3 ○ ○

5 其他功能 4.2.4 5.4.4 — ○

6
性能监测

系统时钟计时误差 4.3 5.5.1 — ○

7 防护等级 4.3 5.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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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备电池 4.3 5.5.3 — ○

9
PM2.5、PM10

测量误差 4.3 5.6.1 — ○

10 平行性 4.3 5.6.2 ○ ○

11
气态污染物

（SO2、NO2、

CO、O3、TVOC）

检测

示值误差 4.3 5.7.1 ○ ○

12 重复性 4.3 5.7.2 ○ ○

13 响应时间 4.3 5.7.3 ○ ○

14 零点漂移 4.3 5.7.4 ○ ○

15
量程漂移

4.3 5.7.4 ○ ○

16
安全要求

绝缘电阻 4.4.1 5.8.1 ○ ○

17 绝缘强度 4.4.2 5.8.2 — ○

注：○表示应进行的检验项目；—表示不进行的检验项目。

6.2.2 型式检验

6.2.2.1 型式检验周期

发生以下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应满足表 3中型式检验项目要求：

a) 产品转厂生产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设计、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的产品应每三年一次；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2.2.2 型式检验抽样与复验

抽样：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任意抽取样机进行型式检验。

复验：型式检验各项目全部符合技术要求为合格，发现有不符合技术要求的项目应分析

原因，处理缺陷，对产品进行整顿后，再按全部型式检验项目检验。

7 包装、贮存和标志

7.1 包装

7.1.1 产品包装前的检查

产品包装前，应检查：

a) 产品的附件、备品、合格证和有关技术文件是否齐备；

b) 产品外包装有无损坏；

c) 产品表面有无灰尘。

7.1.2 包装的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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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有内包装和外包装箱，插件插箱应锁紧扎牢，包装箱应有防尘、防雨、防震措施。

7.2 贮存

应贮存在环境温度-40℃～85℃，相对湿度不大于 85%RH 的库房内，室内无酸、碱、盐

及腐蚀性、爆炸性气体，不受灰尘雨雪的侵害。

7.3 标志

7.3.1 每套设备应装铭牌，铭牌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设备名称；

b) 设备型号；

c) 出厂年月、编号；

d) 生产厂名称和商标；

e) 供电电压、工作温度、工作湿度、测量对象、测量范围等指标。

7.3.2 外包装箱上应以不能洗刷的涂料作以下标记：

a) 发货厂名、产品名称、型号及交付托运的包装箱件数；

b) 在箱子外面加上“防潮”、“向上”等标志。

产品包装、或标志，应按规定使用“山西精品”专用标志，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要求，

未经过“山西精品”认证及规定的产品不得使用“山西精品”专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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